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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党（工）委、党总支，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淮阴工学院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19

年第 26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施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淮阴工学院委员会  淮阴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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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挥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对各部门、单位事业发展

的导向与激励作用，形成民主科学、规范高效的管理机制，扎实

推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

（一）公开公平原则； 

（二）分类评价原则； 

（三）绩效优先原则。 

二、考核时限 

目标任务完成时限：每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三、组织领导 

学校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统一领导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工

作。由学校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其他校领导任副组长，党委常

委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 

考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考核工作办公室，挂靠党政办。成立

两个工作组，由机关党委牵头负责管理服务部门年度目标任务考

核，人事处牵头负责教学科研单位年度目标任务考核。 

四、考核内容 

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分管理服务部门和教学科研单位两

大类进行。 

（一）管理服务部门 

对管理服务部门主要考核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为教学

科研一线服务的态度、质量情况。考核内容分为“工作成效”“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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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水平”“党建工作”三个专项，由机关党委牵头制定具体考核

指标体系。 

（二）教学科研单位 

对教学科研单位主要考核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。考核内容

分为“教学工作”“学科科研”“学生工作”“党建工作”“综合管

理”五个专项，分别由教务处、科技处、学工处、组织部、党政

办牵头制定具体考核指标体系。 

五、考核指标 

考核指标分为三级。一级指标下设二、三级指标，三级指标

为具体考核内容。考核指标有缺项的，按归一法处理。 

每个一级指标 100 分，加分另计，不超过 10 分。加分项目

必须在年度工作计划之外。加分由考核工作组汇总报考核工作办

公室，最终由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决定。 

依据被考核部门、单位的类型，设置相应的专项权重。 

六、任务确定 

每年年初，学校根据校党代会、发展规划、年度党政工作要

点等相关文件精神及各部门、单位的工作职责，研究确定各部门、

单位的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并下达任务书。 

七、考核流程 

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注重过程管理、日常评价，学校在每

年年底启动此项工作。考核工作按以下流程进行： 

（一）各部门、单位提交年度工作总结等材料，总结由考核

工作办公室在校园网 OA 系统内公布； 

（二）两个工作组分别对相关部门、单位进行考评并汇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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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提交考核工作办公室，得分占 75%； 

（三）在各部门、单位主要负责人年终述职的基础上，进行

民主测评，得分占 25%； 

（四）考核工作办公室汇总、审核各部门、单位考核结果提

交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； 

（五）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考核结果，根据当年优秀名额

（n），按 n+2 的标准确定优秀部门、单位候选名单提交校党委常

委会； 

（六）校党委常委会确定各部门、单位考核等级并及时公示。 

八、考核等级 

考核等级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 

对年度学校事业发展（内涵建设、综合实力、社会声誉的提

升等）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门、单位，且综合考核得分排在前 50%

的，可由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提名推荐为优秀，公示无异议后，

报校党委常委会批准。 

出现下列一票否决情形的部门、单位当年不得评为优秀：党

政领导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、被问责及通报批评的；意识形态

工作存在重大责任问题的；发生重大安全稳定责任事故的；在清

正廉洁、师德师风、教学工作、学术行为等方面出现重大失误和

问题的。 

九、考核结果使用 

部门、单位综合考核结果及教学工作、学科科研、学生工作、

党建工作考核结果与中层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挂钩（具体办法见

《淮阴工学院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办法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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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奖励 

1.设立年度综合考核奖和专项考核奖，奖励的范围和额度，在

考核前由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； 

2.对于综合考核为优秀的部门、单位，根据《淮阴工学院奖

励性绩效工资实施办法》进行奖励； 

3.综合考核为优秀的部门、单位，教职工人数在 50 名以下

的年度考核优秀个人名额增加 1个，教职工人数在 50名以上（含）

的年度考核优秀个人名额增加 2 个； 

4.综合考核为优秀的部门、单位，推荐一位主要负责人作为

年度考核优秀人选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；综合考核排名前三

名的部门、单位，党政主要负责人在评优中优先考虑； 

5.在教学工作、学科科研、学生工作、党建工作专项考核中

排名第一的教学科研单位，分管负责人作为专项考核优秀人选报

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。 

（二）处罚 

1.综合考核基本合格的部门、单位，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不

得评为优秀；综合考核不合格的部门、单位，班子成员年度考核

均不得评为优秀； 

2.对连续三年在年度综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部门、单位，学

校将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； 

3.年度综合考核排名倒数第一的管理服务部门取消优秀个

人指标，教学科研单位的优秀个人指标扣减 20%；年度综合考核

排名倒数第二、三的部门、单位，优秀个人指标适当扣减； 

4.连续两年综合考核排名倒数第一，或综合考核排名倒数第



 

一且出现一票否决情形的，扣减部门、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

总额的 2%。 

十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的实施细则另行制定； 

（二）本办法由淮阴工学院考核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； 

（三）本办法自 2019 年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淮阴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29日印发 


